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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

誠信經營守則作業細則 

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董事會訂定 

第一條（訂定目的） 

本公司為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，依「誠信經營守則」訂定本作業細則，具體規範本

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。 

 

第二條 (適用對象) 

本公司人員係指本公司董事、經理人、受僱人、受任人等。 

受任人係指公司董事會所委任之相關成員(如薪酬委員會成員)。 

 

第三條（董事及受任人之承諾） 

本公司之董事於就任時，依公司要求簽署『保密承諾書』，承諾將以善良管理人之注

意及忠實義務，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公司業務並保密。 

對於受任人之約束，比照上述董事承諾之規範。 

 

第四條（經理人及受僱人之規範） 

本公司由人資單位編制『廉潔聲明』文件，宣導員工須遵守廉潔相關規範，強調不

誠信行為之禁止及違反時之處置方式。 

公司員工每年須線上閱讀此『廉潔聲明』並親自簽署。 

 

第五條（對供應商之防範方式） 

本公司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，要求有商業往來之交易對象須簽署『誠信經營聲明』。 

其簽署對象及簽署方式，由董事長核准後執行。 

 

第六條（檢舉、懲戒、申訴制度） 

本公司訂定「員工投訴辦法」及「廠商申訴辦法」之具體檢舉及懲戒申訴制度，公

司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將確實保密，並積極查證與處理。確有違反誠信經營

規定者，將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 

 

第七條（誠信經營守則的宣導） 

每年由秘書處以電子郵件方式宣導公司「誠信經營守則」，使董事、經理人及員工充

分瞭解並遵守誠信經營規範。 

 

第八條（實施） 

本作業細則經審計委員會審議後，送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